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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9]第ZG11030号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公司”） 2018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董事会的责任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修订）》（上证

公字［2013］13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编制的募集资金

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向注册会计师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资料。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

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修订）》（上证公字［2013］13号）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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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2018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修订）》

（上证公字［2013］13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

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募集资金2018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贵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

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金华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常姗 

 

 

 2019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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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6 年 1 月 6 日《关于核准保利房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42 号）核准，保利发展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1,098,901,172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8.19 元，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 9,000,000,598.6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907,890,708.56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存入公司

的募集资金专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6]第 728165 号）。 

 

（二）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分配调整情况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与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存在差异，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

下，对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分配进行了调整。调整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调整后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南京保利中央公园 524,415 100,000 100,000 

2 南京保利堂悦 453,455 80,000 80,000 

3 珠海保利国际广场 398,261 150,000 130,000 

4 佛山保利西雅图 456,047 80,000 80,000 

5 合肥保利海上五月花 491,618 130,000 90,789.070856 

6 合肥保利西山林语 385,905 120,000 120,000 

7 天津保利罗兰公馆 187,934 60,000 60,000 

8 福州保利西江林语 300,014 100,000 100,000 

9 成都保利紫薇花语 164,116 60,000 55,000 

10 成都保利玫瑰花语 223,540 60,000 35,000 

11 成都保利叶语 211,710 60,000 40,000 

 合计 3,797,015 1,000,000 890,789.07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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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

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

位之后予以置换。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6]第 728179 号）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2015 年 3 月 17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478,783.18 万元。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为上限，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

自筹资金人民币 478,112.98 万元。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上述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自筹资金已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的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自筹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置换金额 

（万元） 

1 南京保利中央公园 100,000.00 57,711.16 57,711.16 

2 南京保利堂悦 80,000.00 28,876.34 28,876.34 

3 珠海保利国际广场 130,000.00 45,997.17 45,997.17 

4 佛山保利西雅图 80,000.00 80,670.20 80,000.00 

5 合肥保利海上五月花 90,789.070856 60,544.54 60,544.54 

6 合肥保利西山林语 120,000.00 43,196.75 43,196.75 

7 天津保利罗兰公馆 60,000.00 26,371.97 26,371.97 

8 福州保利西江林语 100,000.00 50,486.43 50,486.43 

9 成都保利紫薇花语 55,000.00 29,985.92 29,985.92 

10 成都保利玫瑰花语 35,000.00 24,009.69 24,009.69 

11 成都保利叶语 40,000.00 30,933.01 30,933.01 

 合计 890,789.070856 478,783.18 478,112.98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可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35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7 年 6 月 2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

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35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经公司 2017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可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8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

至 2018 年 6 月 2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85,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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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 2018 年第 5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可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07,500 万元。 

 

（五）2018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2,200 万元，此外用于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07,5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3,131,770.93 元（含相关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于 2006

年建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和使用制度》，经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修订为《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经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修订，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

用、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公司始终高度重视募集资金的规范

管理，严格执行上述管理规定。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 391070100100155377 166,229.6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 684767346482 2,730,712.6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8610188000549655 102,396.1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南支行 44048101040018814 132,432.52 

合计 3,131,770.93 

 

（三）募集资金专户监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及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的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

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南支行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均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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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2,200 万元。

详见本公告末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资金使用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 年，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并已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管理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2018 年，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

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 修订）》（上证公字［2013］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

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 2018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

的结论性意见 

2018 年，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和重大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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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90,789.070856（注 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2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83,289.0708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 

项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注 2）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截至期末累

计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 

变化 

南京保利 

中央公园 
100,000 100,000 不涉及 1,500 83,500 不涉及 不涉及 2019 年 6 月 49,828.42 69,251.79  是 否 

南京保利 

堂悦 
80,000 80,000 不涉及 3,000 53,000 不涉及 不涉及 2019 年 6 月 83,853.35 94,850.76  是 否 

珠海保利 

国际广场 
150,000 130,000 不涉及 22,700 130,000 不涉及 不涉及 2019 年 6 月 111,468.00 105,668.14  是 否 

佛山保利 

西雅图 
80,000 80,000 不涉及 0 80,000  不涉及 不涉及 2017 年 12 月 4,299.49 159,835.37  是 否 

合肥保利 

海上五月花 
130,000 90,789.070856 不涉及 0 90,789.070856  不涉及 不涉及 2018 年 12 月 21,469.67 90,711.83  是 否 

合肥保利 

西山林语 
120,000 120,000 不涉及 0 87,000  不涉及 不涉及 2018 年 12 月 11,659.90 52,075.24  是 否 

天津保利 

罗兰公馆 
60,000 60,000 不涉及 0 44,500  不涉及 不涉及 2019 年 12 月 19,329.36 22,848.85  是 否 

福州保利 

西江林语 
100,000 100,000 不涉及 5,000 100,000  不涉及 不涉及 2018 年 12 月 11,320.09 35,355.95  是 否 

成都保利 

紫薇花语 
60,000 55,000 不涉及 0 45,500  不涉及 不涉及 2019 年 12 月 5,600.41 19,240.19  注 3 否 

成都保利 

玫瑰花语 
60,000 35,000 不涉及 0 30,500  不涉及 不涉及 2019 年 12 月 557.48 28,225.89  注 3 否 

成都保利 

叶语 
60,000 40,000 不涉及 0 38,500  不涉及 不涉及 2019 年 12 月 -3,685.32 15,617.30  注 3 否 

合计 1,000,000 890,789.070856 — 32,200 783,289.070856 — — — 315,700.85 693,681.31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6 月 22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478,112.98 万元。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478,112.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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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6 年 6 月 22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3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7 年 6 月 2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人民币 35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7 年 6 月 22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8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8 年 6 月 2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人民币 185,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 年 6 月 21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 5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可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11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07,500 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附表中“募集资金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注 2：公司未承诺募集资金的各期投入金额，因此不涉及“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及其相关科目。 

注 3：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为房地产开发项目，项目开发周期较长，因此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会计报表中只

反映募投项目已确认的部分收入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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